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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聊城市委聊城市人民政府
关于解决困难企业困难职工生活问题的

意 见
(1以打娜月邓日）

飞 为进一步做好我市解困工作，根据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办发（1996)29号、省委省政府鲁
发（1996)23号、地委行署聊发（1997)10号文件精
神，特制定本意见。

一、加强领导，多方配合，切实抓好解困工作
： 解决部分企业职工生活困难问题，事关改革、发

展、稳定的大局，各部门各企业一定要从讲政治的高
度认识解困工作，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把



解困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党政一把手要负总责，
明确一位领导同志具体负责解困工作，一级抓一级，
层层落实领导责任制，搞好调查研究，提出并落实解
困目标，确保解困工作落到实处。

根据中央和省、地文件精神，市委、市政府研究
确定，成立市解困工作领导小组，劳动、工会、财政
为解困职能部门，市解困办公室设在市劳动局。市政
府办公室、经委、财委、建委、计委、公安、民政、
地税、人民银行、工商、信访、监察、妇联、团委等
部门要协同配合，齐抓共管，切实抓好解困工作。

二、强化措施，落实帮困政策
1、依据《劳动法》规定，加强对困难企业职工的

工资发放。对提供了正常劳动的职工，其工资应不低
于我市最低工资标准；因企业原因造成的下岗职工生
活费标准低于我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劳动部门
要予以监督保证落实。

对生产经营十分困难，确无工资支付能力的企

业，经同级劳动部门和财政部门核实后，实行地方财
政贴息、一企业主管部门调剂、提供工资性贷款的“三

家抬”办法。企业主管部门负责协调落实土资性贷
款，专门用于发放职工基本生活费。

2、调动政府、企业、社会和职工四方面积极性，

大力实施再就业工程。要切实加强劳动就业服务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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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实行企业安置、个人自谋职业和社会帮助相结

合，扩大就业渠道，增加就业岗位，加强宏观调控，

促进下岗职工尽快再就业。对下岗职工要由劳动、工

会、工商、税务四部门签章，发放“待岗证”。对下

、岗职工要按照聊政发（1996)152号文件精神，享受一

切优惠待遇。对由于年龄、健康等原因无法再就业，

而又确无其他收入来源的困难职工，暂按我市最低生

活保证线标准发放生活费。

3、加强养老保险基金的收缴发放工作，保障困难

企业离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要切实加大养老保险基

金收缴力度，将养老保险金的缴纳列入企业的目标责

任制进行考核。已参加养老保险统筹的企业，必须按
规定足额缴纳养老保险费。尚未纳入养老保险社会统

筹的企业。1仪打年底应全部纳入社会统筹。

劳动部门要强化养老金发放的管理。参加社会统

筹企业的离休人员，由社会保险机构按时足额发放离

休金。对参加社会统筹并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企业

的退休人员，社会保险机构要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

经批准缓缴养老保险费半年以内的困难企业，由社会

＼保险机构直接向退休人员足额发放养老金；超过半年

讼业仍无能力缴纳养老保险费的，应发给不低于我市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基本生活费。对暂未纳入社会统
筹的企业。劳动部门要督促企业按时足额支付离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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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的养老金，保障离退休职工的基本生活。

三、帮困资金的筹集
根据地委、行署规定，市委、市政府确定多渠道

筹集帮困资金，专款专用，以保障困难职工的基本生
活，其来源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1997年1月1日起，财政每年征收的个人所

得税比上年增长的部分。财政采取“按季预拨，年终

清算”的办法，将上项资金全额划拨基金专户。

（二）从工资高出我市企业职工工资平均水平的

国有企业、国家控股的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企业和市

属集体企业提取。具体提取比例如下：

1、企业职工平均工资高出市平均水平50％以内

的，按职工工资．恩额的4乳。提取；
2、企业职工平均工资高出市平均水平冈一100乳的

部分，再按6咒。提取；
3、企业职工平均工资高出市平均水平一倍以上的

部分，再按高出部分的等额提取。

上述所需资金，企业均从工资基金结余中列支，

结余不足据实列支。企业对应提取的帮困金要积极缴

纳，如应缴不缴，除追究企业领导人责任外，扣减经
营者收入。此项资金提取由工会、财政具体负责。

（三）劳动部门从失业保险金中筹措，数额占当

年所需解困资金．巷额的三分之一。



（四）接受社会各界和个人的捐助。各级工会、
团委、妇联等社会团体。要开展“解困救助献爱心”
和募捐活动，捐助资金拨入解困专户。

（五）市财政解决部分。按上述渠道筹集的资金
不能满足帮困需要时，由市财政予以补足。

四、帮困资金的救助范围和对象
帮困资金主要用于救助国有企业、国家控股的股

份制、股份合作制企业和市属以上集体企业中的困难
企业职工。困难企业指因亏损或停产、半停产，连续
六个月以上（含六个月）职工收入达不到我市最低工
资标准的企业和连续三个月及以上停发工资的企业。
帮困资金救助对象，指困难企业中合同期限一年以上
（不含一年）连续三个月停发工资的在职职工。

下列人员不在救助范围：
1、停薪留职期内的职工；
2、自谋职业或参与其他经济组织从事生产经营活

动的职工；

3、政府、企业组织重新就业后有稳定收入的职
工；

4、无故不参加生产自救活动达两次以上的职工；
5、非困难企业中的困难职工。这部分困难职工，

由其所在企业采取措施，保障其基本生活。其生活费
利氏于我市最低生活保障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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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符合救助范围的困难企业职工，经核实按我市
最低生活保障线补齐差额发放救助金。

五、帮困资金的申报、审批程序
1、符合救助条件的困难企业职工，应填报《困难

企业职工申请救助表》，所在企业审查合格后，汇总
填报《困难企业帮困资金申请审批表》和《困难企业
职工救助花名册》，经企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于
每季度后10日内，报市解困办公室。

2、市解困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对企业上报的救助

对象应逐一审查核实，并依据政策规定核定帮困资金
数额，按季批复到企业。

3、企业应及时将帮困资金全额发放到职工手中，

并张榜公布发放名单和救助金额。

4、各企业必须在每月10日前向主管部门上报工资
执行情况和下岗职工变动情况，汇总后每月15日前报
市劳动局。

六、严格政策，严明纪律，维护社会稳定 厂－

为认真落实中央、省、地关于解困工作的指示精

神，保证我市解困工作的顺利开展，特作如下要求：
1、团难企业和主管部门，要努力开展生产自救，

多形式、多渠道解决困难职工生活问题。对有能力自
救而不积极组织生产自救的企业，以及有办法解困而

坐失良机、激化矛盾的企业，除不批准使用帮困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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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要追究其领导者的责任。

＼丫2、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劳动法》，加

强劳动执法力度，及时纠正和处理违反劳动法律、法

规的行为，对任意压低、克扣职工工资，拒不执行最

低工资规定，故意拖欠、少缴养老保险金、失业保险

金和截留、挪用“两金”等违法行为，要按国家有关

规定予以严肃处理，对扭亏无望，连年亏损，政府无

力调控的企业，企业领导一律不准坐小汽车、使用’

东伏哥大”或进行其他形式的高消费。纪检、监察部门

要加强监督检查，对于违反规定的要予以严肃查处。

3、困难企业和企业主管部门申领救助资金时，要

认真审查困难职工情况，如实提供有关资料，不得漏

报和虚报冒领，企业主要领导要亲自把关签章。市财

政、审计部门要做好帮困职工的监督、使用工作，一

经发现营私舞弊或弄虚作假者，除追回救助资金外，

对主要责任者将严肃处理。

中共聊城市委办公室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印发

（共印240份）


